
商 品 房 共 有 共 用 部 位 明 细 表 （一）                                                                                                          赤房销字第 20250400328  号

赤房销字第 20250400327 号

赤房销字第 20250400326号

赤房销字第 20250400325号



	幢号
	计 入 分 摊 面 积 的 共 有 共 用 部 位( 本幢)
单位：㎡
	未计入分摊面积的共有共用部位
单位：㎡
	公共配套建筑(部位)
单位：㎡

	A2
	梯：558.62
幢共用
	门厅：24.32
幢共用
	外墙：192.86
幢共用
	[bookmark: _GoBack]
	S1-1-201（62.68㎡）为业主议事用房；
S1-1-107（282.88㎡）为物业管理用房; 
S1-1-203（620.44㎡）、S1-1-204（77.46㎡）、S1-1-夹层01（11.05㎡）、S1-1-201(64.05㎡）为社区用房；
S1-1-202（309.37㎡）为老年活动中心；

	A5
	梯：558.62
幢共用
	门厅：24.32
幢共用
	外墙：192.86
幢共用
	
	

	A11
	梯：1746.56
幢共用
	门厅：48.64
幢共用
	外墙：554.18
幢共用
	
	

	A12
	梯：1734.50
幢共用
	门厅：48.64
幢共用
	外墙：493.06
幢共用
	
	

	S1
	电间：7.4
幢共用
	过道：193.04
二层共用
	门廊：67.61
幢共用
	门厅：32.48
二层共用
	水暖井：7.93
幢共用
	梯：109.53
二层夹层共用
	卫生间：25.44二层共用
	外墙：60.07
幢共用
	
	

	说    1、计入（本幢）分摊面积的共有共用部位，其建筑面积已分摊至购房者的共有共用面积中，购房者拥有共有产权。
2、未计入分摊面积的共有共用部位，产权归全体购房者，购房者享有使用权。但不予颁发房屋所有权证。
明    3、公共配套建筑（部位）是开发商根据总体规划需求而建，在不改变用途下，开发商享有使用、收益权利。
4、此面积为暂测面积。


                                                               





